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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府办字〔2023〕17 号

关于印发宁都县对坊乡、田头镇变电站建设
项目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通知

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县属、驻县相关单位：

现将《宁都县对坊乡、田头镇变电站建设项目土地征收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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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对坊乡、田头镇变电站建设项目
土地征收实施方案

为解决宁都县南部供电能力不足，保障对坊 110 千伏变电

站、田头镇 35 千伏变电站建设项目的用地需要，依据宁都县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拟征收对坊乡对坊村均田组、富丘村兔子垄组、

营上村下栏组，田头镇车头村村底组、上湖组的农村集体土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西省实施〈土地管理法〉

办法》和《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制定土地征收

实施方案如下：

一、规划用途

拟征收土地规划用途为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二、征地位置

拟征收土地位于对坊乡对坊村均田组、富丘村兔子垄组、营

上村下栏组，田头镇车头村村底组、上湖组。具体征收范围见征

地红线图。

三、征地权属单位

本次拟征收对坊乡对坊村均田组、富丘村兔子垄组、营上村

下栏组，田头镇车头村村底组、上湖组的农村集体土地。

四、征收主体、部门及实施单位

征收主体：宁都县人民政府

征收部门：宁都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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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对坊乡人民政府、田头镇人民政府

五、征地面积及主要地类

1.拟征地面积约 21.23 亩（其中对坊乡 14.43 亩、田头镇

6.8 亩），具体征地面积以有测绘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征地测量报

告面积为准。

2.主要地类以现场调查确认的结果为准。

六、征地补偿、青苗及附着物等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按《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的通知》(赣府字〔2020〕9 号)文件 和《关于贯彻落实全省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宁府字〔2020〕13 号)文件规定的

标准执行。青苗、附着物补偿按照《宁都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

都县城规划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宁府发〔2011〕

16 号),宁府办抄字〔2013〕658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七、安置政策

安置政策按《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

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56

号) 、《关于印发宁都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

的通知》(宁府字〔2016〕17 号)、《关于规范江西省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

的通知》(赣人社发〔2021〕15 号) 执行。

八、自本实施方案批准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被征收土

地范围内抢种、抢栽的青苗和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律不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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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

九、本实施方案批准后，将组织对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

面积以及地上青苗、附着物权属、种类、规格和数量等进行调查，

拟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以及其他青苗地上附着物所

有权人应予以配合。

十、在拟被征收土地范围内，土地或青苗、附着物权属有争

议的，凭有关合法的权属证件或其他合法资料，及时向县自然资

源局或相关部门申请权属纠纷处理。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7日印发


